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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章 )第 4條訂立的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的商議
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下稱 “該條例 ”)第 4(1)條規
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經立法會批准後，可就任何相互法律協

助的安排，藉附有一份該安排副本的命令，指示該條例 (在受該命令內
指明的該等變通的規限下 )須適用於香港與該安排所關乎的香港以外地
方之間。該條例第 4(3)條規定，該等變通須撮錄於該命令的附表內。

3.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該條例第 4(2)條制定了 3項命令，
以執行與意大利、南韓及瑞士就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訂立的雙邊安

排。該 3項命令列明與提供刑事事宜協助有關的範圍及程序。此外，該
等命令亦訂定條文，保障涉及刑事法律程序的人的權利。

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

4. 在 1999年 10月 15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由較早時成
立，負責研究法國令、澳大利亞令、聯合王國令、新西蘭令及美國令

的小組委員會，同時研究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其

後易名為 “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25章 )第 4條訂
立的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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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小組委員會的商議過程

5. 小組委員會由涂謹申議員擔任主席，先後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兩次會議。小組委員會就意大利令及南韓令進行商議的要點載述於

下文第 6至 14段。小組委員會將就瑞士令再作商議，並會於稍後再提交
報告。

意大利令

6. 議員認為根據香港與意大利訂立的協定第一條第 (2)(k)款提
供協助的範圍過大。政府當局解釋，加入第一條第 (2)(k)款的目的是確
保未有具體開列的各類協助，只要和香港與意大利訂立的協定的宗旨

一致，並符合被要求方的法律，仍可獲得提供。

7. 一位議員對香港與意大利訂立的協定第八條第 (5)款所訂事項
表示關注。該條文規定提出豁免權、無行為能力或特權的請求的人必

須先行作證，該項請求才會告知有關當局，由有關當局隨後解決該項

請求是否有效的問題。

8. 政府當局表示，只有在被要求方的法律並未就提出豁免權、

無行為能力或特權的請求作出規定時，上述情況才會出現。政府當局

指出，容許要求方決定有關豁免權、無行為能力或特權的請求在其法

律下是否有效的原因是，當局認為由要求方就因其法律而出現的問題

作出裁決，是較為實際的做法。

9. 議員察悉，在意大利令附表 2所載對該條例作出的變通中，包
括在該條例第 5(1)(e)條加入一項新的分節，規定當局在所涉罪行假如
在香港發生，會因時效消失而不再能夠在香港提出檢控的情況下拒絕

就該罪行提供協助。此項就該條例第 5(1)(e)條作出的變通，與當局對
法國令、新西蘭令及聯合王國令作出的變通相同。

10. 政府當局解釋，該條例第 17(3)(b)條對由另一司法管轄區前來
香港提供協助的人給予若干豁免權。如該人在有機會離開香港的情況

下，並非為了提供協助的目的而仍然留在香港，該等豁免權便不再適

用。香港與意大利訂立的協定第十五 (2)條規定，在該人有機會離開香
港後的 15天期限內，有關的豁免權將繼續適用。就該條例第 17(3)(b)條
作出的上述變通，反映了協定第十五 (2)條訂定的額外保障。

南韓令

11. 議員察悉南韓令附表 2所載對該條例作出的變通，與意大利令
訂定的變通完全相同。

12. 一位議員詢問，律政司與海外司法管轄區就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進行磋商時，會否獲得有關該司法管轄區的法律制度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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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府當局指出，當局雖不會對另一方的刑事司法體系進行鉅

細無遺的研究，但一般會嘗試獲取有關另一方的相互法律協助法例的

資料。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4. 小組委員會認為意大利令及南韓令大致上符合該條例的規

定，並建議議員支持該兩項命令。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5.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及結果，並支持上文第

14段所述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5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研究根據《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第第第 525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訂立的意大利令、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南韓令及瑞士令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委員名單

涂謹申議員 (主席 )

朱幼麟議員

吳靄儀議員

曾鈺成議員

劉健儀議員

總數： 5位議員


